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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进行审视，发现其依

然存在食品安全的某些重要环节、持有型犯罪未纳入刑法规

制，以及某些关键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罚金刑缺乏明确的

量刑标准等诸多问题。有必要将食品物流和农产品等环节

纳入刑事立法，明确罚金刑的量刑标准，将持有型犯罪纳入

相关法律规定，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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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各类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层出

不穷。不仅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而且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严重的社会

问题［１］。通过刑法规则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是现

代社会保证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手段。对食品安全犯罪的

刑法规制进行审视，并寻找对其完善的相应对策，对于更好

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

１　与食品安全犯罪有关的主要刑法规定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来说，与其相关的刑法规定主要体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相应的司法

解释之中。

１．１　《刑法》的具体规定

１．１．１　直接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罪名　中国《刑法》直接涉及

到食品安全的罪名包括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

以及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在第一百四十三条中，明确规定

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在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中，则进一步

指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另外，在第四百零八条之一

中则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这３种罪

名的设定，对于打击在食品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的食品安全

犯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１．２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其它罪名　在《刑法》设定的其它

罪名中，也有很多涉及到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内容。比如，

在第一百四十条中设置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食品类产

品明显在其规制范围之内。此外，在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

四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

第四百零八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二条、第四百一十三条、第

四百一十四条等，也在生产、监督、使用、经营、宣传广告等方

面的罪名中包括了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相应规定。这些

规定补充了第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条对于规制食品安全

犯罪行为的不足，从可能实施食品安全犯罪的各个环节，进

行了相应的罪名设置和惩罚规定。如：第一百一十四条的投

放危险物质罪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第一百一十五条

设定的以危险方法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

的危险物质或者是危险方法即包括有毒食品或者使用有毒

食品。第一百四十七条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

相应的犯罪行为可能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第三百九十

七条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则包括了对于此类行为导

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规制。

０７２



１．２　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解释

　　上述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定只是对相应的罪名

进行了一般性的解释，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还需要通过

司法解释的形式解决其具体适用的问题。关于食品安全犯

罪的司法解释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１．２．１　《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一司法解释由“两高”（即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均简称“两高”）于２００１年联合

发布，该解释主要针对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中的“以次充好”、“掺杂、掺假”、“销售金额”等相应的概念

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具体量刑

标准进行了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细化。

１．２．２　《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

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针对市场上很多无良商家大量使用“瘦肉精”的情

况，２００２年“两高”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了“瘦肉精”等违

禁药物的范围、规定了对非法生产销售“瘦肉精”等违禁药品

的行为的刑法适用，并针对饲料生产销售以及动物屠宰和销

售等环节中使用类似于“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行为规定了

相应的处罚措施。

１．２．３　《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这一解释主要针对食品安全中非常重要的

食盐的犯罪行为，明确了违反国家对食盐的管理规定且情节

严重的行为构成了非法经营罪；并指出假如行为主体同时构

成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或者是有毒有害食品罪

的，按照３种罪名中处罚较重的一种进行定罪量刑。

　　以上《刑法》设定的对食品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各种罪

名以及相应的刑事制裁措施，同“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一

起，对严重威胁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比较缜密的刑法

规定，为打击相关犯罪行为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础。

２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刑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虽然已经对威胁到食品安全

的犯罪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但是其依然在具体的法律规

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从而导致食品安

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一系列问题。

２．１　食品安全的某些重要环节没有纳入刑法规制

　　（１）《刑法》中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主要涉及到食

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两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威胁食品安全的

犯罪行为，而对同样可能威胁到食品安全的仓储和运输等物

流环节并没有任何规定。为了解决《刑法》中存在的这一明

显漏洞，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２０１３年以司法解释

的形式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进行了扩展，使其能够包括流

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但是，鉴于物流环节对于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仅仅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明显

不够［２］。

　　（２）对于食品生产来说，其源头是农产品的种植和养

殖，由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

鲜，典型的如超量的农药和化肥以及各种化学药剂的残留导

致的食物中毒。但是，《刑法》中涉及到食品安全的犯罪，相

应的食品范围都不包括直接进入消费环节的农产品。但是，

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作为所有食品的最初来源，对其安全进

行法律上的规范是保证食品安全的至关重要的环节［３］。因

此，对农产品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缺

少刑法的相关规定，必然给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造成巨大的

隐患。

２．２　持有型犯罪未纳入刑法规制

　　《刑法》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犯罪，主要包括故意和过失

两种，如第四百零八条之一规定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就存在

滥用职权的故意和玩忽职守的过失两种情况。但是，《刑法》

并没有将持有型的食品安全犯罪纳入规制，而持有有毒有害

的食品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４］。这一法律上的漏

洞的存在，无疑会对刑法保证食品安全的作用产生相应的负

面影响。

２．３　某些关键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

　　在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刑法规定中，某些关键概念没有

得到明确的界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困扰。

此方面最典型的是对《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一百四十

四条中出现的“非食品原料”，以及“有毒有害”与“不符合卫

生标准”等关键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

　　（１）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非食品原料”

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必要

条件之一。然而，对于什么是“非食品原料”，法律却没有进

行任何规定。尤其是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为了达到改善口味

和保鲜的目的，大多会添加各种食品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只

要不超过相关规定，对人体健康是安全的，但是过量投放却

会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某些主体超量投放食品添加

剂，从而导致对食品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是否应当认为其

已经构成《刑法》在第一百四十四条中规定的“在生产、销售

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即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是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从而会给相关司法人员

带来相应的困扰［５］。

　　（２）对于生产或者销售可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食品

的犯罪行为，具体应当构成《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规定的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关键是其中包含的某些成

分，到底是“有毒有害”还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然而，相关

法律并没有对两者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从而导致在司法

实践中相关人员不得不面对判断相应行为属于此罪还是彼

罪的难题［６］。

２．４　罚金刑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制裁措施，罚金刑在其中占据

了重要地位。对于大多数从事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犯罪分

子来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非法牟利。因此必须从经济上对

其进行相应的惩罚，才能对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起到足够的

威慑作用，这也是《刑法》中对此类犯罪设置罚金刑的根本原

因。然而，具体的法律规定中对罚金刑的表述过于原则，缺

乏明确的量刑标准，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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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这种明确的量刑标准的缺乏主要表现在４个方面：

① 法律没有规定罚金刑的金额下限，从而极可能因为实际

判决金额过低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② 法律并没有根据案

件情节的轻重确定具体的罚金范围和计算标准，从而使司法

人员在适用罚金刑时无所适从；③ 没有根据犯罪主体的性

质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适用标准，对于法人和自然人一视同

仁，忽略了同样数额的罚金对两者产生的后果方面的差异；

④ 对不配合法院执行罚金刑的犯罪分子，没有通过规定加

重自由刑的方式对其进行威慑，从而加大了罚金刑执行的

难度［７］。

３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则的完善
３．１　将食品物流和农产品等环节纳入形式立法

　　（１）可以考虑在现行《刑法》中设置种植、养殖和销售有

毒有害农作物罪，对故意超量使用化学药剂生产可能损害人

体健康的有毒有害农作物的主体，以及销售这种农作物的主

体可以施行相应的刑罚，从而填补现有《刑法》在农作物环节

导致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缺乏规制的空白，从源头上保证食

品的安全［８］。

　　（２）针对食品物流环节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具体

《刑法》条款进行规制的问题，应当在现有司法解释的基础

上，结合其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施行时出现的具体情况，将司

法解释的成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刑法》的相关条

款中增加食品物流环节的相关规定。

３．２　明确罚金刑的量刑标准

　　针对目前《刑法》对于罚金刑的规定过于原则的现状，可

以先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相应的罚金刑的量刑标准进行

明确的规定，然后根据司法解释的具体执行情况，将其纳入

《刑法》的相关条款中。首先，要确定相应犯罪罚金刑的最低

限额，为了使罚金刑不至流于形式，建议最低限额不应少于

两万元。其次，要根据造成的具体损害的情况，以及犯罪分

子的实际获利情况，确定具体案件中的罚金数额。可以考虑

将其造成的实际损害按照一定标准折算成金钱后，按此金钱

数额的两到五倍处以罚金，同时此数额不得低于犯罪分子实

际获利金额的两倍。再次，对造成了大规模的人体健康损害

甚至是生命损害的犯罪分子，建议直接规定没收其全部财

产，而不允许法官自由裁量。最后，对不能如数缴纳相应罚

金的犯罪分子，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对其加重自由刑方面的

处罚。

　　对罚金刑明确量刑标准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使司法人员

摆脱因为相关规定过于原则而导致的无所适从的困境，另一

方面则可以使罚金刑对犯罪分子的威慑落到实处，充分发挥

其对以非法牟利为目的的经济性犯罪的预防作用。

３．３　将持有型犯罪纳入相关法律规定

　　首先，持有有毒有害的食品和持有毒品或者持有枪支弹

药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其持有行为本身就对食品安全造成

了某种程度的威胁，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威胁就可能会成为

现实。其次，很多销售或者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分子，

虽然司法机关已经获得了其持有有毒有害食品的证据，但可

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取得证明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

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对这些犯罪分子进行处理，

其在得不到刑事制裁的情况下极可能继续生产和销售相应

的有毒有害食品，使其危害食品安全的恶劣影响进一步扩

大。因此，无论从持有型犯罪本身的性质，还是其可能成为

进一步犯罪的预备行为出发，都有必要将持有型犯罪纳入相

关法律规定，设置诸如非法持有有毒有害食品罪。

３．４　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概

念，对其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具体

判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相应行为能否受到法律的制裁

以及制裁的大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法律没有明确界定

的情况下，必然会对司法工作者的相关判断产生很大的负面

影响，从而最终对刑法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产生损害。

因此，有必要通过在法律条文中直接界定或者是司法解释的

形式，对相应的关键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如《刑法》第一百

四十三、一百四十四条中的“非食品原料”，可以将其界定为

“不能单独食用，超过一定剂量会损害人体健康的原料”，从

而明确将过量投放食品添加剂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纳入第

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另外，对

于“有毒有害”还是“不符合卫生标准”应当通过司法解释以

及制定相应的鉴定标准的方式，将两者明确区分开来，以解

决在某些案件中难以确定相应的犯罪行为到底是构成生产

销售不安全的食品罪还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问题。

４　结论
　　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

重要手段。然而，通过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进行审

视，可以发现其依然存在食品安全的某些重要环节、持有型

犯罪未纳入刑法规制，以及某些关键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和

罚金刑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相应

措施，以完善现有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为更好地保

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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